
基隆市暖暖區公所【山坡地違規使用】查報作業流程 

 

權責單位 作業流程 作業期限 

民政課  
 

成案後於1

週內函報市

府產發處大

地及農漁工

程科研處 

經建課  

市府產發

處大地及

農漁工程

科 

 
 

※法令依據 
水土保持法、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 

※應備文件 

違規山坡地之地籍圖、權屬資料 

※使用表格 

違規使用山坡地查報表、違規使用山坡地制止告示單 

※注意事項 

無。 

※承辦課室 

經建課   電話：（02）24579121-503 

 

確認後函報市府產發處漁農及大地工程科 

里幹事或民眾通報 

里幹事確認地點、拍攝照片及查
明權屬，並填寫查報表。於違規

地點張貼制止告示單。 

結案 

通知土地所有權
人、行為人及相關
單位，辦理現地會

勘 

依規裁罰及
限期改善，
並列管追蹤 

非屬
違規 

確認
違規 


